铜府办发〔2025〕24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结核病防治行动方案
（2025—2035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铜梁区结核病防治行动方案（2025—2035年）》已经区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4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铜梁区结核病防治行动方案
（2025—2035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确保终结结核病流行目标如期实现，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结核病防治行动方案（2024—2035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84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全区结核病发病率降至与重庆市目标相适应的水平，到2030年，结核病发病率降至21/10万以下；到2035年，全区结核病发病率降至10/10万以下。

（二）分类目标

1.患者发现与报告。到2030年，区人民医院对可疑症状者或疑似患者开展病原学检查率达到95%以上，对结核病患者开展分子生物学检测率达到85%以上。

2.重点人群筛查。到2027年，全区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胸部X光片筛查率达到95%以上。HIV/AIDS患者每年结核病可疑症状问诊和胸部X光片检查率达到90%以上。

3.治疗指标

（1）到2027年，全区非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患者和疑似患者转诊到位率达到60%以上，结核病患者和疑似患者总体到位率达到95%以上。标准治疗方案使用率达到90%以上，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使用比例达到85%以上。

（2）到2030年全区传染期结核病患者定点住院治疗率达到90%以上，报告结核病患者登记率达到95%以上。

（3）新诊断报告的结核病患者病原学阳性检出率保持在60%以上。全区耐药筛查率达到95%以上，耐药患者转诊率达到100%。全区耐药结核病患者纳入治疗率达到95%以上。

4.随访管理指标。患者管理率、规范管理率、规则服药率保持在90%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肝肾功能检查和取药服务，区人民医院提供技术指导，全区镇（街道）覆盖率达到70%以上。

5.预防阻断指标。新生儿卡介苗预防接种率达到95%，到2030年，全区预防性治疗接受率达到80%以上。

6.公众知晓率。到2027年，全区公众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5%以上。

二、防治策略

（一）高疫情镇（街道）策略

1.严格落实“四早”措施，加强对结核病患者的监测和管理，确保及时发现和治疗病例。

2.对重点人群，如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HIV/AIDS患者、糖尿病患者、尘肺患者等，进行全面普查，提高筛查频率和覆盖面。

3.对传染期患者实施规范化隔离治疗，确保传染源得到有效控制。

4.积极开展高风险人群预防性治疗干预，降低发病风险。

（二）中疫情镇（街道）策略

1.重点关注村（社区）、场所和重点人群的防控工作，定期开展重点人群主动筛查，及时发现潜在病例。

2.逐步推进高风险人群预防性治疗干预，控制结核病传播，争取早日过渡为低疫情地区。

（三）低疫情镇（街道）策略

1.加强患者个案流调和密切接触者追踪，确保疫情不反弹。

2.扩大结核感染筛查和预防性治疗干预的人群范围，提高公众的预防意识和参与度。

3.积极探索创建无结核社区、区县，营造良好的防治氛围。

三、防治措施

（一）扩大筛查行动

1.强化患者发现。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咳嗽、咳痰超过2周的结核病可疑症状者，优先推荐使用分子生物学开展病原学检查。不断提高医疗机构的病原学检查能力和水平，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责任单位：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以下均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不再列出）

2.开展重点人群主动筛查

（1）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对所有结核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须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症状筛查和胸部X光片检查，其中聚集性疫情密切接触者还需开展结核感染筛查。学校内密切接触者按照《中国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2020年版）》规范开展检查。（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教委、区疾控中心）

（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报告发病率大于300/10万的镇（街道），每年对辖区所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对报告发病率介于150/10万至300/10万的镇（街道），每年对其中7类重点人群〔既往结核病患者、糖尿病患者、HIV/AIDS患者、尘肺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剂者、长期吸烟者、营养不良者（BMI小于16）〕中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对报告发病率低于150/10万的镇（街道），每年对有可疑症状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

（3）其他高风险人群。HIV/AIDS患者每年开展结核病可疑症状问诊和胸部X光片检查；高疫情镇（街道）每年对糖尿病患者、尘肺患者、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者、慢性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2年内对辖区其他人群（不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1次结核病症状筛查；中、低疫情镇（街道）每年对糖尿病患者、尘肺患者、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者、慢性肾病患者等高风险因素人群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

3.落实重点场所主动筛查

（1）将学校结核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学校年度工作目标内容，每年对幼儿园、小学及非寄宿制初中入学新生开展密切接触史和可疑症状问诊，对高中（含职业中学）和寄宿制初中入学新生和高二学生开展结核感染检测，对大学入学新生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每年对所有教职员工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责任单位：区教委、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

（2）每年对监管场所的工作人员、羁押人群，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精神病院的住院患者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引导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服务对象每年主动开展胸部X光片检查。对规模养殖场的员工，在入职和年度体检时做好结核病筛查工作，加强人畜共患结核病监测。加强对流动人口聚集的区域（场所）的结核病防控。（责任单位：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区畜牧业发展中心、区疾控中心）

（二）规范治疗行动

1.实施定点收治。区人民医院为本区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普通肺结核患者收治，耐药患者转诊到市级设置的耐药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建立完善的结核病医疗救治体系。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落实首诊医生负责制，发现结核病患者及时转诊。（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

2.实施传染期结核病患者定点住院治疗。对发现的传染期肺结核患者转诊到指定的片区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医保局、区疾控中心）

3.实施规范化诊疗。区人民医院对所有新诊断报告的结核病患者开展病原学检查并登记管理，提高病原学阳性检出率和报告结核病患者登记率；建立完善病原学阴性结核病诊疗专家组会诊制度，提高治疗方案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

4.加强随访管理。区人民医院和区疾控中心及时将结核病患者全程治疗信息反馈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高患者管理率、规范管理率和规则服药率。加强对流动结核病患者的登记管理和随访，及时转出和转入，区人民医院和区疾控中心规范做好休复学（课、工）诊断证明的出具和复核。（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教委、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

5.提高诊疗服务可及性。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延伸服务，提供肝肾功能检查和取药服务，区人民医院提供技术指导。对复查、取药困难的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送医、送药上门或远程医疗服务。学校要安排专人负责休复学（课、工）、接受预防性治疗的学生、教职工服药管理，监管场所医疗机构要将出监（所）且正在治疗的结核病患者及时转至患者现住址的定点医疗机构继续实施治疗管理。（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教委、区公安局、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

（三）遏制耐药结核行动

1.加大筛查、转诊及监测力度。区人民医院对结核病患者开展耐药筛查工作，对发现的耐药结核病患者及时转至耐药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诊治，提高耐药患者纳入治疗率。（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

2.落实耐药结核病患者管理。建立耐药结核病患者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区人民医院、区疾控中心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信息及时反馈，做好患者的健康管理服务工作。（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

（四）患者关爱行动

1.加强医药保障。及时为符合结核病、耐药结核病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患者办理门诊特病资格认定，切实保障其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住院待遇。（责任单位：区医保局、区卫生健康委）

2.开展其他救助。民政部门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结核病患者实施最低生活保障。鼓励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社会组织等为符合条件的结核病患者开展慈善帮扶。（责任单位：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区慈善会、区红十字会）

3.实施既往患者关怀计划。高疫情镇（街道）每年对近5年内既往结核病患者及家属开展随访观察，对有症状者开展结核病检查，中、低疫情镇（街道）可参照实施。（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

（五）预防阻断行动

1.做好卡介苗预防接种。加强新生儿卡介苗预防接种管理，加强接种全程质量控制。（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
2.开展预防性治疗。规范设立结核潜伏感染者预防性治疗门诊。学校、养老机构、监所等重点场所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动员符合条件的结核病潜伏感染人员开展预防性治疗。（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教委、区民政局、区公安局、区疾控中心）

3.强化感染控制。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每年至少开展1次全院结核病感染控制培训，区疾控中心做好传染性结核病患者停工停课和复工复课的指导工作，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导结核病患者做好家庭内感染控制工作。（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

（六）宣传普及行动

1.提高大众健康意识。每年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公益宣传。提高学校宣传力度，做到以班级为单位，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结核病健康教育，多渠道、多方式向公众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教委、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

2.开展志愿者宣传行动。建立铜梁区结核病防治知识志愿者宣传队伍，实施“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医院、进校园、进家庭”的“五进”活动，每年至少2次。区疾控中心指导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募志愿者。（责任单位：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教委、区卫生健康委、团区委、区疾控中心、区红十字会）

（七）能力提升行动

1.提升检测能力。区人民医院和区疾控中心做好结核病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

2.强化队伍建设。根据实际情况和市级工作安排，选派业务骨干到上级单位进修学习。加强各级医疗机构结核病防治人员配置，保障相关待遇。（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

3.推进智能化服务。依托医共体单位模式，利用远程会诊平台，推广“镇（街道）拍、区县阅”模式，探索使用人工智能数字化胸片诊断系统，提高结核病筛查质量和效率。（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

四、组织实施

（一）落实主体责任。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把结核病防治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管理责任，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增强防治效果。相关部门要落实防治责任，将结核病防治工作纳入本部门日常工作，制度年度工作计划，建立考核制度。

（二）加强经费保障。将结核病防治工作经费纳入区级财政年度预算，同时加强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绩效考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区卫生健康委会同区财政局、区医保局，统筹中央、市级、区级资金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做好基本医疗保障政策与公共卫生项目的统筹衔接。

（三）监督与评估。建立健全监督评估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定期对本行动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确保如期实现终结结核病流行目标。

附件：1.重庆市铜梁区结核病防治行动方案（2025—2035年）

       具体工作目标

     2.铜梁区结核病疫情镇（街道）分类标准

附件1

重庆市铜梁区结核病防治行动方案

（2025—2035年）具体工作目标

	指标

分类
	指标名称
	2023年
	2025年
	2027年
	2030年
	2035年

	总体

目标
	全区结核病发病率（/10万）
	39.68
	≤35
	≤29
	≤21
	≤10

	患者

发现
	报告结核病患者登记率（%）
	—
	≥90
	≥92
	≥95
	≥95

	
	可疑症状者或疑似患者的病原学检查率（%）
	—
	≥90
	≥92
	≥95
	≥95

	
	入学新生、高二学生结核病检查率（%）
	—
	≥90
	≥95
	≥95
	≥95

	
	教职员工结核病检查率（%）
	—
	100
	100
	100
	100

	
	65岁及以上老年人结核病检查率（%）
	高疫情镇

（街道）
	—
	≥80
	≥85
	≥95
	≥95

	
	
	中疫情镇

（街道）
	—
	≥70
	≥80
	≥90
	≥90

	
	
	低疫情镇

（街道）
	—
	≥70
	≥75
	≥80
	≥80

	患者

治疗
	传染期结核病患者定点住院治疗率（%）
	—
	≥60
	≥70
	≥90
	≥90

	
	结核病患者成功治疗率（%）
	—
	≥90
	≥90
	≥90
	≥90

	
	利福平敏感结核病患者标准治疗方案使用率（%）
	—
	≥90
	≥90
	≥90
	≥90

	预防性治疗
	密切接触者预防性治疗接受率（%）
	—
	≥40
	≥60
	≥80
	≥80


附件2

铜梁区结核病疫情镇（街道）分类标准

镇（街道）划分标准：报告发病率大于70/10万的镇（街道）为高疫情镇（街道）；报告发病率大于30/10万且小于70/10万的镇（街道）为中疫情镇（街道）；报告发病率小于30/10万的镇（街道）为低疫情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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